附件5

资源县乡村公益性岗位服务协议
 
甲方：         乡（镇）     村民委员会
乙方：　　　　
身份证号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 电话号码：
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自愿签订公益性岗位服务协议，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。
第一条  服务协议期限
本服务协议从        年      月     日至        年     月     日，期限为  个月。
第二条  服务内容和服务地点
1．甲方根据公共服务需要，安排乙方在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岗位，担任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工作。甲方确因工作需要，可变更乙方服务岗位，但应与乙方协商补签变更协议。
2．乙方的服务地点为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 。
第三条  服务时间
乙方实行不定时服务制，具体服务时间由甲方根据公共服务需要安排，乙方应当服从。乙方在完成服务事项后，其余时间自行安排其他生产生活活动。
第四条  服务补贴
甲方按工作量计付服务补贴，乙方完成服务事项的，甲方每月支付乙方一次，每月    元（如有调整按新标准补给），乙方服务不足一月的根据服务天数补贴。
第五条  双方职责
1．甲方应每周定期安排乙方本周服务内容，并记录本周服务事项完成情况，完成服务事项的应按规定支付服务补贴。甲方做好日常安全服务管理和教育工作，不安排乙方从事危险服务事项。
2．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服务，遇恶劣天气或危险场所须中断服务事项，并及时将发现的问题报告甲方，由甲方排除安全隐患或安全隐患自行消除后恢复服务。乙方在道路上服务时，应悬挂醒目标志、及时避让车辆，不得违规操作。
第六条  其他约定 
1．本服务协议不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。
2．因履行本服务协议发生的争议，双方本着合理合法、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处理，协商不成的，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七条  本服务协议双方签字或盖章（加指印）后生效，一式4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当地乡（镇）便民服务中心一份、就业中心存档备案一份，本服务协议任何条款变动，应当以书面形式变更并签字或盖章（加指印）确认。

甲方（代表）签字（盖章）：       乙方签字（盖指印）：



        年     月     日              年     月     日
